中国民航大学硕士学位研究生学业警告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激励研究生积极向上，勤奋向学，全面提高我校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促进研究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关于加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建设的意见》(学位[2014]3号)的指示精神，结合我校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实际情况，坚持奖励与淘汰相结合的原则，提倡竞争，鼓励先进，淘汰不合格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国民航大学全日制学历教育的硕士学位研究生。学校对每届硕士研究生按课程学习和论文两个阶段进行考核，根据各阶段的考核结果，对研究生给予学业警告或淘汰处理。

第二章 考核内容

第三条 课程学习阶段考核，主要考核研究生核心课程学习完成情况和学习效果，主要考核研究生所在学科的全部学位课和方向必修课。课程成绩按学分进行加权平均，加权平均成绩70分及以下者，列入学业警告对象。

加权平均分数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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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F-加权平均分数

      C-课程学分数

      Y-课程考试分数 

      m-课程门数

（一）课程考核成绩不及格科目分数按实际得分统计，重修通过后科目分数按60分统计。

（二）考核期内有两科考核课程成绩不及格者，不受加权平均分数限制必须学业警告；但如果两科学位课程或三科考核课程不及格者按学籍管理规定执行。

第四条 论文阶段主要考核开题报告、中期检查和论文评审三个环节，具体要求如下：

（一）开题报告考核：根据《中国民航大学研究生论文选题及开题报告的原则和要求》的规定，考核研究生的论文选题及开题报告完成情况和质量；

（二）中期检查考核：根据《中国民航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的规定，主要考核研究生的论文进展与计划执行情况、科研能力和阶段性成果等；

（三）论文评审考核：根据中国民航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要求，每个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要送至2-3位专家进行评审，根据专家的评审结果进行考核。

（四）开题报告考核与中期检查考核每项亮黄牌人数比例不少于研究生所在学科人数的10%，不足10%的按四舍五入进行取舍；论文评审考核亮黄牌人数取决于论文评审结果，学位论文专家评审平均分在70分及以下者给予亮黄牌。三次考核中有两次被亮黄牌者给予一次学业警告；三次亮黄牌者给予两次学业警告。

第三章 考核结果的处理

第五条 列入学业警告的研究生当年不能参加奖学金和各类荣誉称号的评选。

第六条 一次被列入学业警告对象的研究生，在学科内进行通报，并报研究生部审核备案。

第七条 两次被列入学业警告对象的研究生，终止学习，报研究生部审核，提交校长办公会批准后按肄业或退学处理。

第四章  考核组织

第八条 课程学习阶段考核在课程结束后进行，论文阶段考核按相关文件规定并结合各项工作进行考核。

第九条 研究生各阶段的考核工作, 由各培养单位统一组织进行。一般按学科点组织考核。

第五章 工作程序与实施

第十条 研究生部在各阶段考核前，发布考核通知，各培养单位组织开展各项考核工作。

第十一条 各培养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对研究生的考核后，将考核结果汇总报研究生部审核。

第十二条 研究生部审批列为学业警告和终止学习的研究生名单，并将审批结果通知各培养单位。

第十三条 本办法从2014级研究生开始执行，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由研究生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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